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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保险集团（控股）公司、保险公司、保险资产管理

公司：

为进一步深化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，赋予保

险公司更多投资自主权，实施差异化的审慎监管，根

据《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现就保险公司

权益类资产配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，应当符合以

下规定：

（一）公司上季末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不足 100%

的，权益类资产投资余额不得高于本公司上季末总资

产的 10%；

（二）公司上季末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00%以

上（含此数，下同）但不足 150%的，权益类资产投资

余额不得高于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 20%；

（三）公司上季末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50%以

上但不足 200%的，权益类资产投资余额不得高于本公

司上季末总资产的 25%；

（四）公司上季末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00%以

上但不足 250%的，权益类资产投资余额不得高于本公

司上季末总资产的 30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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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公司上季末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50%以

上但不足 300%的，权益类资产投资余额不得高于本公

司上季末总资产的 35%；

（六）公司上季末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300%以

上但不足 350%的，权益类资产投资余额不得高于本公

司上季末总资产的 40%；

（七）公司上季末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350%以

上的，权益类资产投资余额不得高于本公司上季末总

资产的 45%。

二、保险公司上季末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不足

100%时，应当立即停止新增权益类资产投资。

三、保险公司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权益类资产

投资余额不得高于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 15%：

（一）人身保险公司上季末责任准备金覆盖率不

足 100%；

（二）最近一年资金运用出现重大风险事件；

（三）资产负债管理能力较弱且匹配状况较差；

（四）具有重大风险隐患或被银保监会列为重点

监管对象；

（五）最近三年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银保监

会处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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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四、保险公司出现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大幅下降，

或者因监管处罚、突发事件、市场变化等情况导致权

益类资产配置超过规定比例的，应当自该情形发生之

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银保监会报告，提交切实可行的

整改方案，并在 6 个月内调整至满足监管规定；如市

场波动较大或有可能引发较大风险时，可申请延长调

整时间。

五、保险公司应当坚持价值投资、长期投资和审

慎投资原则，结合自身偿付能力充足率、负债特点和

久期、资产负债匹配缺口和投资管理能力等情况，建

立健全与保险资金权益类资产投资相适应的中长期绩

效考核指标体系。

六、保险公司应当严格执行流动性监管比例要求，

加强权益类资产的限额、品种和法人主体集中度管理，

确保公司普通账户和独立账户保持充足流动性。保险

公司投资单一上市公司股票的股份总数，不得超过该

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%，银保监会另有规定或经银保

监会批准的除外。

七、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上市和未上市权益类资产

的风险特征，确定不同类别资产的配置策略，强化组



4

合管理，合理优化资产结构。保险公司投资上市权益

类资产，应当加强投资研究，根据风险收益特征，重

点配置流动性较强、业绩较好、分红稳定的品种。保

险公司投资未上市权益类资产，应当强化投资能力建

设，重点考察投资标的风险，稳健开展各项投资。

八、保险公司应当设置专门岗位，配备专职人员，

切实加强投资后续管理。投资上市权益类资产的，保

险公司应当遵守各项监管规定，加强对权益法计价股

票的管理，切实履行股东和机构投资者义务；投资未

上市权益类资产的，保险公司应当根据监管规定，加

强项目全程管理，每年向董事会或专业委员会提交项

目管理报告。

九、保险公司应当严格按照偿付能力监管有关规

则确定资产类别，适用相应的风险因子计算偿付能力

充足率，不得通过调整资产类别、调高资产价值等方

式虚增偿付能力。

十、保险公司应当严格执行单一权益类资产、重

大股权投资等监管规定。保险公司现有投资超过规定

配置比例的，应当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，并在 12

个月内调整到位；超过本通知集中度比例的，不得新

增相关投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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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银保监会可以依据审慎监管原则，结合日

常非现场监管、现场检查和调查、资产负债管理评价

等情况，责令相关保险公司调整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、

制定针对性的处置方案，并采取相关监管措施。银保

监会可以根据风险处置特殊情况需要，制定相关保险

公司的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调整和过渡期安排方案。

十二、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依照本

通知执行。

2020 年 7 月 17 日


